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郴政发〔2009〕24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政工作的意见

郴州市人民政府

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政工作的意见

郴政发〔2009〕24号

 

各县市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直属机构、部门管理机构，中省驻郴各单位：�

为促进全市民政事业健康快速发展，充分发挥民政工作在推进郴州“两城”建设中的基础作用，现就进一

步加强民政工作提出如下意见：�

一、统一思想，充分认识民政工作的重要性�

民政工作上为政府分忧，下为民众解愁，是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、最直接、最现实利益问题的重要途

径，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基础作用。随着经济转轨、社会转型和政府职能转

变，民政工作内容越来越丰富，任务越来越繁重，作用越来越凸显。做好民政工作，既是落实科学发展

观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，又是坚持执政为民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、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

服务的必然要求。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做好民政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，共同

推进全市民政事业健康快速发展。�

二、加强协调，不断完善民政工作运行机制�

民政工作任务重、难度大、涉及面广，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树立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，认真履行职责，

积极主动关心和支持民政工作，进一步完善“政府主导、部门协作、社会参与”的民政工作新机制，确保民政

事业与经济社会同步协调发展。发改部门要把民政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，研究制定切实

可行的政策措施；财政部门要按时足额拨付民政事业经费和工作经费；水利、卫生、农业等部门要协助做

好灾害信息统计上报、灾害评估勘察等相关工作；国土资源、建设、教育、卫生、劳动保障、房产、工

商、税务等部门（单位）要做好有关优惠政策的贯彻落实工作；监察、公安、城管和行政执法等部门要协

助做好社会组织管理、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；编制、人事、规划、司法等部门要帮助解决民政工作中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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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享：   

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。�

三、加大投入，努力提高民政服务保障能力�

（一）充分发挥政府投入主渠道作用，进一步加大财政对民政事业经费保障力度。建立与财政收入同

步增长的民政事业投入机制和民政专项资金自然增长机制，足额保障城乡低保、医疗救助、优抚安置、救

灾救济、五保供养、临时救助、社会福利和养老服务等民政专项资金。市、县两级民政部门的工作经费要

按上年上级安排民政资金总量的1.5%、5%逐步安排到位，列入财政预算；各乡镇（街道）也要将基层民政

工作经费列入本级预算作出相应安排。加大向上争取民政资金力度，民政部门要与政府签订争取项目资金

的目标管理责任状。进一步加强民政专项资金的使用、管理和监督，严格实行专户管理、专款专用，严禁

挤占、截留、挪用民政专项资金。�

（二）引导、扶持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参与民政事业发展。加大社会资金募集力度，进一步支持福彩

发行工作，加强福彩销售管理，募集更多的福彩公益金支持民政事业发展。提高社会慈善募集水平，建立

郴州慈善基金，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募捐，更好地帮助困难群众解困。在坚持国家法规、政策的前提

下，降低准入门槛，进一步完善政策扶持体系，全面落实各项优惠政策，积极引导、扶持社会力量和民间

资本参与民政事业发展。完善、落实“民办公助、公办民营”等社会福利优惠政策，发挥国家投入的导向作

用，建立民办养老机构资金扶持和居家养老政府购买服务制度，推进民政事业发展社会化。�

四、夯实基础，不断健全民政工作组织网络�

（一）加强民政工作组织网络建设，构建市、县市区、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四级民政工作组织

网络。进一步健全乡镇（街道）和村（社区）民政管理与服务综合机构，切实加强基层民政干部思想、组

织和作风建设，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强、素质高、业务精、作风正的民政干部队伍。充实基层民政力量，在

不增加编制的前提下，内部调剂人员编制，按照每万人配备1名民政干部的要求，确保每个乡镇（街道）配

备1名以上专职民政干部。建立村（社区）民政工作联络员制度，每个村（社区）确定1名民政工作联络

员。加大乡镇民政助理员提拔使用力度，参照同级计生专干、司法助理员做法，切实解决工作时间较长、

工作业绩突出的乡镇民政助理员的职级和政治待遇问题。�

（二）推进乡镇（街道）民政机构规范化建设，确保各基层民政机构有办事人员、有办公场所、有办

公设备、有办公经费、有办事制度。�

（三）加强基层救灾应急预案建设，抓好市县两级救灾物资储备仓库和市县乡村四级民生档案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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